
书书书

　图书在版编目（ＣＩＰ）数据

　企业知识产权国际保护／徐兆宏著－上海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
社，２００２．１２
（ＷＴＯ·企业·海关实务系列）
ＩＳＢＮ７８１０４９８２１５／Ｆ·７０５

　Ⅰ．企…　Ⅱ．徐…　Ⅲ．企业知识产权国际法研究　Ⅳ．Ｄ９９７１

　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（２００２）第０８５９４３号

□　策划编辑　江　玉
□　责任编辑　宋澄宇
□　封面设计　周卫民

ＱＩＹＥＺＨＩＳＨＩＣＨＡＮＱＵＡＮＧＵＯＪＩＢＡＯＨＵ
企 业 知 识 产 权 国 际 保 护

徐兆宏　著
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上海市武东路３２１号乙　邮编２００４３４）
网　　址：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ｓｕｆｅｐ．ｃｏｍ
电子邮箱：ｗｅｂｍａｓｔｅｒ＠ｓｕｆｅｐ．ｃｏｍ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

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版　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

８５０ｍｍ×１１６８ｍｍ　１／３２　１０７５印张　２２４千字
印数：０００１－４０００　定价：１９００元



▲　 １　　　　 　▲

□　序　言

　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

成员之际，陈大钢、徐兆宏和周和敏同志将其主编的

《ＷＴＯ·企业·海关实务系列》奉献给读者，值得祝贺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和冷战结束后

东欧的巨变，全面改变了国际政治秩序。全球面向市场的

做法和国际经济的发展潮流，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，

将整个世界转变成一个国际经济大市场。在世界范围内发

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各国都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经济联系之中。尤其是进入

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，伴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，经

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突出。作为国际法规则一部分的

ＷＴＯ规则当然为成员方创设了国际法律义务。国家要诚

实地履行国际法义务，这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。

　　世界贸易组织（ＷＴＯ）于１９９５年诞生，其前身是关税

及贸易总协定（ＧＡＴＴ），是一个负责多边贸易体制顺利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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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国际组织。它具有三位一体的功能，即：（１）国际组织；

（２）国际贸易条约群体，又称 ＷＴＯ体制；（３）多边贸易谈判

的场所。它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，当

然远不限于国际贸易乃至各国经济繁荣，而且更重要的是

其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，

关系到世界的持久和平。因此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制度

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也是近代发展最快、最

新、最富活力的门类。世界贸易组织法不仅对传统国际法

有不少突破，而且其法律规则从实体内容到程序规范都有

自己的特色，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全新的领域。

　　关税是指一国政府设置在其关境的海关根据本国海关

法律、法规，在货物进出口本国关境时，对货物所有人课征

的一种税收。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》（ＧＡＴＴ）的宗旨就是削

减关税，逐步取消关税壁垒，促进国际贸易。可见，关税在

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，它已

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征收关税被视为一国

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。尽管关税制度历史久远，但近代各

国的关税制度主要有两大功能：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经济。

１７世纪以来重商主义一度统治着国际贸易。以奖出限入

为特征的重商主义，其限制进口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海关

实行高关税政策。高关税采取关门保护政策，以损人开始，

以害己告终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高关税政策，包括其

中的“保护幼稚工业”理论的彻底失败。ＧＡＴＴ将关税减

让规定为具体而实在的规则，主持和倡导关税减让谈判，从

而找到了打开贸易自由化的金钥匙———关税减让：从开始

的约束税率到第六回合（肯尼迪回合）的线性程序（即一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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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），到第七回合（东京回合）的削减公式Ｚ＝－ＡＸ／Ａ＋Ｘ
（其中Ｚ代表关税，Ａ代表一种系数，Ｘ代表起点关税），也

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协调公式”或“瑞士公式”，主要目的就是

削平关税高峰，制止关税升级。到了乌拉圭回合，则采取了

逐个部门的谈判，达成平均削减、零关税承诺、削平高峰关

税、扩大约束税率等规则。此后，保证发达国家将几乎所有

进口产品（９９％），发展中国家将６０％进口产品都纳入约定

税率。ＧＡＴＴ定有海关估价守则，但是操作起来不易，手

续也较繁琐，同时，还会涉及到装船前检验协议和原产地规

则，涉及到贸易法规的透明和评审。经过八轮多边谈判后，

国际贸易发展在客观上要求简化海关手续，协调各国贸易

制度，降低关税，使国际贸易发展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。然

而，各国因发展水平不同，因而在履行条约义务，调整或制

定本国关税水平和政策时就会遇到挑战。

　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

成员后，中国海关将面临新的机遇，同时要准备迎接新的挑

战。中国的关税制度虽然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进行了

较大的改革，但是，在入世进程中，中国关税制度的矛盾和

弊端明显暴露出来。如：涉外税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与

国际规则和外国税制存在冲突；涉外税制的一些优惠政策

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、地区之间的矛盾，加剧了国内市场

的不平等竞争；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等。中国在

关税减让方面也要遵守承诺，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，要逐步

与国际规则接轨。在关税立法和建立制度时，中国要自觉

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，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制，加快相关市

场规则的建立，逐步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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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关税，关注国际税收一体化问题。入世后，随着外贸经

营权的扩大，市场主体与海关打交道的机会增多了。因此，

市场主体必须懂得进出口海关方面的知识，熟悉业务，避免

走弯路，减少风险，降低成本，提高经济效益，从而在竞争中

争取主动地位。

　　本系列丛书，先期推出６本，包括：《海关法释解》、《海

关关税制度》、《海关估价理论与实务》、《进出口货物海关通

关实务》、《加工贸易海关实务》和《企业知识产权国际保

护》。这套丛书基本上涵盖了海关业务的方方面面，可谓海

关法律总汇。作者运用比较分析方法，全面地介绍和分析

了 ＷＴＯ成员在进出口货物方面的管理措施，具有外贸经

营权的企业享受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，以及如何运用

ＷＴＯ规则与海关及相关的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国际市场上

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，因而该系列丛书对拥有外贸经营

权的企业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。当前，有关 ＷＴＯ的文章

和书刊很多，ＷＴＯ知识读物也应运而生，从而为读者或国

人打开了了解、掌握和运用 ＷＴＯ规则之门。但是，有关或

涉及海关问题的书籍则很鲜见，本丛书作者以勇气和睿智

填补了这一空白。这无疑是件好事，对企业和国家都是幸

事。

　　本系列丛书的作者多是 ＷＴＯ规则和关税方面的专

家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有颇深的造诣。因此，本书在理

论与实践结合上独具特色，从实务操作、工作需求等角度进

行的分析论述深入浅出，翔实清晰，可操作性强。对于政府

官员、企业界、法律工作者及经贸界人士都有实际参考价

值，可作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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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丛书的出版对于促进有关 ＷＴＯ中海关问题的学术

研究的进一步深化、提高有关人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、进一

步开拓海关实务和法律服务，均有积极的意义。期望有更

多、更好的研究 ＷＴＯ规则与相关实务的精品图书和论著

问世。

中国政法大学　周忠海教授
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０日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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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　第一章

知 识 产 权 概 述

第一节　知识产权溯源

　　人类发展史是知识积累、更新、丰富和发展的历史。当

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，便逐渐出现了基于

人的思维而产生的较为复杂的劳动成果。随着社会分工不

断细化，人们经过长期、反复的实践获得了各种相关的劳动

技能、经验和技术。１５世纪之后，不少国家政府逐步意识

到上述技能、经验、技术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性，

于是通过颁布法令、法律，建立起各种保护性、鼓励性制度，

以确认智力创造者对其所创造的精神产物享有的权利。由

此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便应运而生，并日趋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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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“特权”。这种特权或由君

主个人授予，或由封建国家授予，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

予①。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就曾存在由君主赐给工商业者垄

断经营某商品的特权，如１３３１年，英王爱德华三世授予佛

兰德的工艺师约翰·卡姆比（ＪｏｈｎＫｅｍｐｅ）在缝纫与染织

技术方面的“特权”。１４７４年，威尼斯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

最接近现代专利制度的法律———《威尼斯专利法》。但真正

意义上的近代专利保护制度始于１６２３年英国的《垄断法

规》（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）。该法规规定以往君主所

授予的发明人的特权一律无效，并较详细地规定了发明专

利的主体、客体，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，专利取得的条

件、有效期等内容。继英国之后，美国、法国、荷兰、德国、日

本分别于１７９０年、１７９１年、１８１７年、１８７７年、１８８５年颁布

并实施了专利法。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建立

了自己的专利法制度。

　　关于商标的起源，郑成思先生认为，若以将一定标识标

画在商品包装上，意在使消费者认明商品来源，不仅有文字

记载，而且有实物流传至今为标准，恐怕要推我国宋代山东

刘家“功夫针”铺使用的“白兔”商标。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

认为，专利在古代作为一种钦赐“特权”，足以对抗发明人在

有关技术领域受其“行会”的传统控制。就是说，享有这种

“特权”的人，在特权准许的范围内，不再受行会会规的控

制。事实上在商标发展的早期，商标保护恰恰起源于行会

① 参见郑成思著：《知识产权论》，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４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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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，而这种行会控制又被君主或其代表者作为一种“特

权”予以确认。世界上第一个经法院判决的，保护商品提供

者专用标识的案例，发生在１６１８年的英国。但世界上第一

部注册商标法为法国１８５７年颁布的《商标权法》，该法首次

确立了较为全面的注册商标保护制度。之后，美国于１８７０
年、德国于１８７４年、英国于１８７５年各自颁布了注册商标

法①。

　　在欧洲，版权最初、最基本的内容为“翻印权”（Ｃｏｐｙ

ｒｉｇｈｔ）。早在１５世纪末，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·施

贝叶（ＪｖｏｎＳｐｅｙｅｒ）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，有效期

为５年。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由统治政权颁发的、保护

翻印权的特许令。之后，罗马教皇于１５０１年、法国国王于

１５０７年、英国国王于１５３４年，都曾为印刷出版商颁发过禁

止他人随便翻印其书籍的特许令。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版权

法为１７０９年英国议会通过的《安娜法》。

　　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固定下来的。随着国际科技、

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，各国之间智力成果的流转也

越来越频繁。由于各国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原则和处理规

则不尽相同，为了便于一国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

织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也能获得有效的保护，各国纷纷寻求

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途径。从１９世纪末开始，各国先后签

订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

努力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已基本形成。

① 参见郑成思著：《知识产权论》，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，第１０～１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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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知识产权与财产权

　　知识产权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）这一概念是从西方引

进的。西方国家很久以来就把财产分为不动产、动产与无

形财产三类。但知识产权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

后，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的。在英美法系中，无

形财产包括知识产权、商誉、债权、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、商

业票据（汇票、提单等）、股票等。按照英国的《财产法》，通

常将财产分为土地（Ｌａｎｄ）、货物（Ｇｏｏｄｓ）、无形动产（Ｉｎｔａｎ

ｇｉｂｌｅ）、货币（Ｍｏｎｅｙ）和基金（Ｆｕｎｄｓ）五类。虽然在罗马法

的条文中，找不到关于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的规定，但就财

产法这个分支来说，同属罗马法系的法国法与德国法，因对

古拉丁文“Ｒｅｓ”的不同理解，导致该词在德国民法中发展

为“物权”，而在法国民法中发展为财产权。因古拉丁文

“Ｒｅｓ”在罗马法中既有“物”（或“事物”）的含义，又有“财

产”的含义，所以导致在德国民法与法国民法中的不同理解

就不足为奇了。其实德国法的用语也大量存在双重含义术

语，从而造成我国一些学者将知识产权作为“权利物权”的

一种，这种认识基于错误的理解，当然与过分推崇已转了两

道弯，也是从“西洋”引进的中国台湾民法理论不无关系。

其实世界贸易组织早已将商品的自由流通、服务的自由流

动和知识产权的合法转让作为其调整范围，且将它们归入

财产权的范畴。因此，若我们仍抱定知识产权为“物权”，则

远远落后于时代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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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，是基于人们的创造性

脑力劳动成果而依法产生的权利，因此知识产权也称智力

成果权，即人们通过创造性脑力劳动所产生的精神财富。

智力成果作为精神财富，与占据一定空间、看得见摸得着的

物质财富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，物质财富一般可以直接

或直观地为人们感知，可以其本来的面貌为人们控制，而精

神财富往往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的，因此人们

控制的可能只是智力成果的物质载体，并不是智力成果本

身。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权，与以动产、不动产为客体的

有形财产权相比，其财产价值不能直观地估算出来，然而知

识产权具有财产价值则是不容置疑的，这也是法律确认和

保护知识产权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知识产权是依照知识产权法产生的权利。知识产权的

基本内容，就是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受其保护的智力成果范

围。根据１９６７年在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缔结的《建立世

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第二条第八款规定，知识产权包括与

下列事项有关的权利：

　　（１）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；

　　（２）表演者的表演、录音和广播；

　　（３）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所有领域；

　　（４）科学发现；

　　（５）工业设计；

　　（６）商标、服务商标、商号和商业标识；

　　（７）反不正当竞争保护，以及工业、科学、文学或者艺术

领域的知识活动所产生的所有其他权利。

　　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是在美国的强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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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下缔结的，而且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斗争、妥协的

产物，该协定明确规定对作者精神权可以不予保护，因此其

调整的范围稍不同于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的调整

范围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》

所调整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：

　　（１）版权和相邻权；

　　（２）商标；

　　（３）地理标识；

　　（４）工业设计；

　　（５）专利；

　　（６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（拓扑图）；

　　（７）未披露信息的保护；

　　（８）合同许可中反竞争行为的控制。

　　总之，知识产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。对知识产权的保

护除适用传统的财产权保护方法外，还适用一些与知识产

权密切相关的特有的保护方法。

第三节　知识产权的特点

　　知识产权作为基于人们的创造性脑力劳动成果而依法

产生的权利，与其他各类民事权利相比，具有其自身的法律

特征。基于此，知识产权法学已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律学科。

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，学者们观点不一，但一般认为知

识产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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